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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庆华韦二矿业有限公司
“7·8”事故调查报告

2020年7月8日19时许，宁夏庆华韦二矿业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“韦二煤矿”)+1095m 煤仓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

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77.55 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韦二煤矿

未向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。死者家属报警

后，同心县人民政府组织了核查，查实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

安全事故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煤矿安全监察条

例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北监察分局会同吴忠市发

展和改革委、公安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应急管理局、

总工会等部门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，查

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

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

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

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一、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煤矿企业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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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二煤矿位于吴忠市韦州矿区，属于建设矿井。矿井设

计生产能力 90 万吨/年，采用斜井开拓方式。可采煤层 9 层，

主要煤种为焦煤。矿井为高瓦斯矿井，煤尘有爆炸危险性，

煤层自燃倾向性为不易自燃煤层，水文地质类型为简单。韦

二煤矿于 2009 年 8 月开工建设，2018 年 12 月 13 日注册成

立宁夏庆华韦二矿业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9164032MA770PNL123，注册资本 2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：吴玉

成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概况

2018 年 11 月 20 日，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与淮北

永旭矿山工程有限公司（现公司信息变更为“安徽中掘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”）签订合同，将煤矿施工建设委托给安徽中

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中掘”）管理。

安徽中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位于安徽省淮北经济开发

区龙湖工业园淮海东路 154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匡义龙，注册

资本：20180 万元，经营范围是:矿山工程、建筑工程、市政

公用工程、机电工程、地质勘探工程；公路、铁路工程施工

总承包；地基与基础、隧道、城市轨道交通、桥梁、公路路

基、土石方、超重设备安装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；设备租

赁；国内贸易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

2020 年 5 月 24 日，安徽中掘韦二煤矿项目部调整管理机构

设置及职责分工，任命陈国洋为韦二煤矿项目部负责人，全

面负责建设矿井安全、生产、技术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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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矿井建设情况

2016 年 1 月份，韦二煤矿停工建设，2018 年底恢复建

设。2020 年 4 月 1 日，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批准同意，矿

井建设模式由“一矿一井”调整为“一矿两井”，但未对原

安全设施设计进行调整且未经原审查机构审查同意，违反了

《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令第 6 号）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2020 年 5 月 29 日，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作出责令停止建设、

限期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改正的现场处理决定，并分别于

2020 年 5 月 30 日、6 月 2 日函告同心县人民政府和自治区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向同心县人民政府就加强矿井建设期间

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建议。2020 年 6 月 15 日，同心县人民政

府就加强韦二煤矿停止建设期间安全监管工作向宁夏煤矿

安全监察局复函，并及时组织公安收缴民爆物品，供电部门

监控用电情况。

目前，矿井一期开拓工程已完成主井筒、副井筒、风井

筒和联络巷、躲避硐以及配套主皮带运输、轨道提升运输、

主通风机全负压通风系统；二期工程井底车场、煤仓、水仓、

中央水泵房及管道、中央变电所、+1050m 水平轨道、胶带运

输石门、+1060m 回风石门、+1150m 回风石门等主要大巷，

急救、消防、避险硐室已基本施工完毕；三期工程已完成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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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区段准备巷道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，首采工作面 110201

已形成全负压通风系统，进入回采接续巷道施工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0 年 7 月 4 日，安徽中掘组织人员进行安全检查，发

现+1095m 煤仓中段局部浆皮脱落，有 6 根锚杆失效，可能导

致仓壁围岩垮落，随后以隐患整改通知单的形式要求掘进三

组进行整改。7 月 8 日下午 14 时许，掘进三组组长夏进勇组

织召开中班班前会，当班安排陈学国、李红军、满在水、张

成虎、张立龙、赵建军 6 人对+1095m 煤仓喷浆层脱落部位进

行修复，补打锚杆、挂网、喷浆。16 时许，6 人到达工作地

点，当班班长陈学国安排赵建军、李红军在煤仓上口处卸锚

杆、托板，陈学国与满在水乘坐吊桶首先进入煤仓底，随后

张成虎和张立龙乘坐第二趟吊桶进入煤仓底；19 时许，赵建

军和李红军卸完锚杆、托板后，自行操控移动的绞车控制开

关乘坐吊桶一起下到煤仓底。赵建军下去后，发现自己未佩

戴安全带，告诉张成虎帮助开下绞车上去拿安全带。当吊桶

提升到距离煤仓底大约 6-7 米时，突然停下，随后赵建军喊

“吊桶为什么停了”，张成虎给班长陈学国说“开关没反应

了”，陈学国按了几下开关，钢丝绳（或者吊桶）没反应，

在瞬间“轰”的一声后，吊桶钢丝绳断裂，赵建军和吊桶一

起坠入煤仓底。吊桶坠落后在煤仓底呈倾斜状态，赵建军上

半身在吊桶外面，下半身在吊桶里面。现场人员将赵建军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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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到平坦地面，此时赵建军意识清醒，腿部能够轻微活动，

现场人员立即组织施救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在开展现场施救的同时，当班井

下带班领导任云宁接到矿调度室电话“+1095m 煤仓有人受

伤”，立即赶往现场察看。任云宁发现现场有人受伤后，安

排工人制作简易担架，并将钢丝绳和吊桶重新接好，护送伤

员赵建军升井。20 时许，陈国洋接到夏进勇电话事故报告后，

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组织抢救。一是安排救援车辆在井

口等候；二是安排机电负责人宋焕明准备救援担架送到井底

等候室；三是通知安全负责人丁玉贵一起下井救援。

20 时 20 分左右，陈国洋、丁玉贵、王世斌下井组织救

援并查看现场，此时伤者赵建军已被转运+1050m 等候硐室升

井，陈国洋等人未见到伤者。伤者赵建军在被送往医院途中，

因伤势过重死亡，陈国洋电话通知司机把人送到殡仪馆处理

善后事宜。

（三）事故信息报告

2020 年 7 月 8 日 19 时 40 分左右事故发生后，现场带班

班长陈学国立即将事故信息电话汇报掘进三组组长夏进勇，

夏进勇随即给生产负责人蒋建设当面汇报，并电话汇报负责

人陈国洋。

赵建军死亡后，陈国洋考虑到与死者家属的亲属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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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给死者家属多赔偿一些抚恤金，就未将该起事故信息向韦

二煤矿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报告，电话告知丁玉贵“伤者没

啥事，这个事情就当没发生，不再追究了”。

2020 年 7 月 13 日 15 时许，同心县韦州镇派出所接到警

情，韦二煤矿有一名叫赵建军的男子在施工过程中死亡，要

求核查，经韦州镇派出所查证属实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示意图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人员伤亡及善后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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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同心县人民政府核查，本次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。死

者信息如下：

赵建军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152827198606026315,34

岁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蛮会镇红丰村人。2020 年 2

月参加安徽中掘驻韦二煤矿项目部从业人员安全培训，并经

煤矿培训考核合格，2020 年 5 月与安徽中掘签订劳动合同。

2020 年 7 月 14 日，死者家属与韦二煤矿就赵建军死亡

赔偿金、亲属抚恤金、未成年子女抚养费、丧葬费等签署民

事赔偿协议书。7 月 15 日，韦二煤矿通过银行转账一次性支

付死者家属壹佰柒拾伍万柒仟伍佰圆整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177.55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在煤仓底部使用吊桶向上提升人员过程中，提升绞车钢

丝绳断绳，赵建军与吊桶同时坠落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现场危险源辨识不到位，职工安全意识不牢。现场作

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虽然参加了驻矿项目部组织的岗前安

全培训，但是对现场危险源辨识不清，在明知没有专职绞车

司机的情况下，多次通过违章操作绞车线控开关并乘坐吊桶

上下煤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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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安全管理规定落实不严格。韦二煤矿制定了《二

区段煤仓中段维护安全技术措施》《二区段煤仓掘进工作面

作业规程》，对绞车安全操作作出具体规定，但是掘进三组

在施工过程中，安全管理规定形同虚设，冒险盲目作业，且

作业规程存在缺项，未制定煤仓施工维修期间绞车专项提升

安全措施。掘进三组组长安排当班 6 名作业人员均要下到煤

仓底维修作业，导致提升绞车在无专职绞车司机操作的情况

下提升运送人员。

3.煤矿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韦二煤矿在被责

令停止建设期间，安全监督管理缺失，未认真督促、检查施

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对煤仓上口 JH-8 回柱绞车延长线

控开关未能及时排查、管控和处置。在煤仓维修作业时，未

安排专职安检员现场跟班带班。

（三）事故类别

经调查分析认定，韦二煤矿“7·8”事故类别为其他事

故。

（四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分析认定，韦二煤矿“7·8”事故是一起安全主

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现场安全管理不严格导致的一般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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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二煤矿未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导致发生一起

死亡 1 人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且有瞒报事故情节。依据《生

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，

建议给予罚款人民币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事故发生后，韦二煤矿未在规定时限内向安全监管监察

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，瞒报事故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八十条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第九条的规定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建议给予罚款人民币 100 万元的行

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夏进勇，安徽中掘掘进三组组长，负责掘进三组的安

全生产、工作安排，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工作职责，施工劳

动组织不合理，违章指挥，安排现场 6 名作业人员均要下到

煤仓底工作，造成煤仓上口无专职绞车司机，对该起事故的

发生负主要责任，建议撤职。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

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给予警告，

并处罚款人民币 1 万元。

2.丁玉贵，安徽中掘韦二煤矿项目部安全负责人，负责

矿井安全管理工作，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该起

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。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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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给予警告，并处

罚款人民币 5000 元。

3.宋焕明，安徽中掘韦二煤矿项目部机电负责人，负责

矿井机电运输机设备管理工作，未及时排查 JH-8 回柱绞车

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。依据《安

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

定，建议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 1 万元。

4.陈国洋，安徽中掘韦二煤矿项目部负责人，负责建设

矿井安全、生产、技术管理工作，未及时督促、检查本项目

部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，建议撤

职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

建议给予罚款人民币 51840 元（上一年年收入的 30%）。

事故发生后，未按规定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

报告，瞒报事故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

第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给予罚款人民币

172800 元（上一年年收入的 100%）。

依据《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

关于印发＜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＞

的通知》（应急﹝2019﹞54）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建议移送吴

忠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5.吴玉成，韦二煤矿副经理（主持工作），负责韦二煤

矿建设项目的全面工作，在工作中疏于管理，未及时督促、

检查本矿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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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建议

给予罚款人民币 54199 元（上一年年收入的 30%）。

6.铁如初，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，

分管韦二煤矿项目建设工作，在工作中疏于管理，未及时督

促、检查韦二煤矿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领

导责任。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

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 5000

元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韦二煤矿要始

终坚守安全红线，守住安全底线，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

对现有安全管理模式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岗位职责和安全技

术措施进一步梳理、修改、完善，并抓好贯彻执行。结合“煤

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”，严格执行监管监察指令，

自觉接受监督检查，做到依法办矿管矿，坚决杜绝违章指挥

和违章作业现象发生。

（二）强化现场作业安全管理。韦二煤矿要落实对安徽

中掘现场作业、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，同步推进，防止“以

托代管”、“一托了之”。安徽中掘要狠抓作业现场各环节

安全管理，严格按照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现场作业。

（三）加强提升运输等设备的安全管理。韦二煤矿要定

期对提升运输设备进行检测检验，确保设备处于完好状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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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安全保护齐全、可靠。加强对钢丝绳的磨损、断丝情况

进行检查，每班作业前必须对煤仓吊桶进行一次空载提升实

验，认真观察绞车、吊桶的运行情况，确认完好后方可施工

维修作业。在提升运输过程中必须安排经岗位培训合格的专

职绞车司机，严格执行煤仓上下提升运送人员佩戴安全带规

定，制定严格的提升运送人员流程，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责任。

（四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教

训，要认真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组织全体从业人员深入反思，

举一反三，抓好整改措施落实，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对整改措施不落实，敷衍了事、冒险作业的，煤矿安全监管

监察机构将严肃追责问责。

（五）切实加强煤矿安全监管工作。该起事故发生在韦

二煤矿被责令停止建设期间，事故的发生打破了吴忠市近十

年没有发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良好局面。同心县人民政府

要强化辖区煤矿的安全监管工作，责成同心县应急管理局向

上级部门作出书面检查。

宁夏庆华韦二矿业有限公司

“7˙8”事故调查组

2020 年 9 月 15 日


